附件2

黄石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征求意见稿）
	分类
	内容
	分值
	指标
	界定
	佐证材料

	基础条件（60分）
	场地设施
	10
	场地面积≥2000平方米（10分）；<2000平方米（0分）
	评价周期内运营主体自有、租赁或协议使用的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
	场地产权证明或有效期内的租赁协议

	
	服务团队
	10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3人（4分），<3人（0分）；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3分），<70%（0分）；
创业导师≥1人（3分），<1人（0分）。
	评价周期内配备职业化运营团队，其中，专职孵化服务人员须持有孵化器从业人员或技术经理人相关证书，或者具备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初级及以上职称（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等相关方向）；创业导师应为创业服务、金融投资、经济咨询等社会服务领域业务专家，且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提供聘用协议、社保证明、湖北省创业孵化、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职称证书或孵化器从业人员证书；创业导师提供导师聘用协议、聘用证书、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

	
	在孵企业
	10
	1.在孵企业≥10家（5分），<10家（0分）；

2.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30%（5分），<30%（0分）。


	1.在孵企业是指注册且实际运营在孵化器内，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被孵化企业，且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的小型、微型企业标准。

2.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须是评价周期内获批入库的在孵企业。
	企业营业执照、孵化协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公示名单及系统查询截图

	
	投融资服务
	10
	二选一进行评价：1.完成股权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1家（单笔≥20万元）（10分），<1家（0分）；

2.获得外部融资的在孵企业≥2家（单笔20万元）（10分），<2家（0分）；
	评价周期内通过自有孵化资金、合作股权投资基金等完成股权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单笔≥20万元），或获得外部融资（单笔≥20万元）的在孵企业。
	签署的投资（股权、债权）协议、股权变更证明、财政资金项目立项文件、银行资金往来凭证。

	
	服务能级
	10
	1.非房租及物业收入占比≥20%（5分），＜20%（0分）；

2.≥1家在孵企业毕业（5分），＜1家（0分）。
	1.评价周期内单独核算的孵化服务总收入、非房租及物业收入。

2.毕业企业是指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孵企业，由孵化器自主确定：①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②获得单笔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500万元；③连续两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1000万元；④ 被兼并、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孵化机构财务报表（加盖财务章）及财务审计报告；企业营业执照、孵化协议、对应满足相应毕业条件的证明材料（证书、银行凭证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上市证书、股票交易代码）。

	
	合规要求
	10
	无重大环保、质量、安全事故，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10分）；

发生重大事故或被列入失信名单或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0分）。
	评价周期内无重大环保、质量、安全事故，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评价周期截止时间段在信用中国平台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

	服务能力（40分）
	培育服务
	20
	1.超过（含）20%在孵企业营业收入或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0%（10分），10%-5%（8分），3%-5%（5分），0-3%（3分），负增长（0分）。

2.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3家（10分），2家（6分），1家（3分），0家（0分）。
	1.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以企业近两个年度纳税申报表为依据测算；研发投入同比增长以企业近两个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数据为依据测算。2.评价周期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证书；在孵企业清单、营业执照、近两个年度纳税申报表、近两个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数据。

	
	日常服务
	10
	服务在孵企业次数≥20次（10分），10-15次（8分），5-10次（5分），3-5次（3分），＜3次（1分），0 次（0分）。
	评价周期内向在孵企业提供研发、设计、验证、 检验、测试等专业服务和创业导师服务次数指导师实际开展辅导（含线下座谈、线上咨询等）的记录次数。
	服务台账（含）记录（需企业盖章确认）

	
	赛事服务
	10
	辅导在孵企业参与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市州赛）数量≥10家（10分），6-9家（8分），2-5家（5分），＜2家（2分），0 家（0分）。
	评价周期内参与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在孵企业。
	在孵企业参与评价周期内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报名截图。

	加分项
	评价周期内以运营主体或机构名称为关键字，其孵化的典型案例、组织举办的孵化活动等被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提供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截图）。加5分。

	备注
	1.加分后总分不超过100分；2.评价总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


